
犯罪嫌疑人李某指认现场 。

近日，广宗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外祖
父母请求探望外孙子女的案件，一审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5月10日， 广宗县盐场村发生一起因
沼气中毒死亡案件。 丈夫因手机掉入沼气
井中，自行下井捞手机，妻子见丈夫不出
来，便下去相救，二人因窒息双双死亡。死
亡后，双方亲家父母因保险费的补偿费分
配发生分歧，祖父母阻止外祖父母探望其
外孙（9岁）。外祖父母将祖父母诉至法庭，
要求行驶探望权。 法院受理后，查明外孙
子自幼随祖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母只是
日常情理上的联系，并没有从经济上抚养
孩子。 而且，外祖父母因年事过高也没有
能力承担外孙的抚养费。

法院审理认为，婚姻法并未赋予祖父
母、外祖父母探望权，原告所请求的探望
权， 已超过婚姻法所赋予的探望权的范
围。本案中，外孙系未成年人，一直随其祖

父母共同生活，且其抚养费用也由其祖父
母承担，其外祖父母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
承担抚养费的情况下， 无权行驶探望权，
故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探望
权 ，是指离婚配偶中 ，不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 ，按照双方的约定或者人民法院的
裁定定期或不定期探望 、会见未成年人子
女的权利 。 法律只将探望权赋予离婚后不
与未成年人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 ，并未扩
展到其他直系亲戚 ，所以我们不能作扩大
解释 。 对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可以将探
望权扩展到其他监护人 ，但是 ，祖父母或
者外祖父母如果尽了抚养义务 ， 根据权
利 、义务相一致原则 ，可以行使探望权 。对
于没有能力抚养或者不愿意抚养的 ，并不
意味着禁止与被探望者予以接触和亲情

往来 ，但是国家法律并没有赋予强制力对
其探望行为予以保护 。

4月25日，古城蔚县乍暖还寒。然而，
对于处在热恋中的李某来说， 是个高兴
的日子———这一天， 未婚夫要从他乡的
工地赶回来看她。

吃过晚饭，李某看了会儿电视，等到
了将近零时， 见未婚夫还没有回家，打
电话问了一下， 得知未婚夫还在回家的
路上，便准备自己先睡。

就在此时，家里的电灯突然灭了，李
某还没有反应过来，家门便响了起来。

敲门者自称是附近的片警， 需要进
屋检查。 黑灯瞎火，又是自己单身在家，
李某便谎称丈夫马上回来， 检查一事需
等丈夫回来再说， 可敲门者不依不饶，

非要进家探个究竟 。 就在双方僵持之
中， 随着一声猛烈的撞击声， 房门被砸
开了， 一束手电光直接打在了她的脸
上。“片警”进门后直奔李某，没等她反
应过来， 便撕扯她的上身衣服， 李某被
突然而至的一幕惊呆了。 本能之中，李
某拨开了来者的手臂并大声呼救。 就在
这时， 李某的电话突然响了， 她快速接
通电话，巧妙地说了声：“我这就给你开
门去。 ”听到有人回来了，狂妄的“片警”
转身飞快逃走。

案件发生在子夜， 作案地点为古城
一条小巷里， 选择女性独自在家， 难道
作案人早有预谋？

办案民警仔细分析着案件的每一个
细节。 据受害人反映，作案人操普通话，
带有东北口音， 进门后手电光一直照射

着受害人，没有看清楚作案人的面貌。
劫色？ 谋财？ 还是另有所图？ 办案民

警一时陷入迷茫之中。

5月6日晚， 还是蔚县古城一条小巷
的出租屋。

丈夫不在家， 跛脚的王某和儿子早
早躺下了。

半夜里，王某突然感到有人在摸她，
等她睁眼之时，一个“幽灵”已经站在床
边，一束强光照射在了她的脸上。

王某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当
她正欲呼救之时，“黑色幽灵”操着满口
的东北话，恶狠狠地说，如果喊叫，她和
儿子性命不保。

儿子就在另一间屋里。 王某不敢再
反抗了，任由色魔肆意蹂躏……

接连发生的几起案件很快报到了蔚
县公安局局长李奉楼案头 。 李奉楼批
示：“立即召开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部
署， 寻找线索， 还百姓一个安稳的社会
治安环境！ ”

党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此前发生
的一系列案件应该为一人所为， 其目的
并不在于钱财， 应该定性并案为系列强
奸案。

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巡特警
夜间巡查， 特别是凌晨前后的古城小
巷。 一路由刑侦技术人员进一步对证据
进行筛选、固定，查找案件的蛛丝马迹。
第三路由侦破小组围绕发案地周围进行
全面排查。

一张捕获色魔的大网秘密铺开。

然而，犯罪分子似乎嗅到了什么，从
7月1日到9月中旬， 在近80多天的时间
里， 犯罪嫌疑人像是蒸发了一样， 蔚县
古城的夜晚又回到了昔日的宁静。

9月 17日 23时 30分许 ，110指挥中心
接到报案，一名妇女家中进贼。

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苏强接到命令
之后， 立即联想到了系列入室强奸案。
为了不引起犯罪嫌疑人的注意， 苏强带
领巡逻人员驾驶车辆悄然驶到了案发现
场， 在弄清楚犯罪嫌疑人从院墙逃窜之
后， 将该情况立即层报给局长李奉楼。
李局长立即下令， 调集所有外围巡逻盘
查人员， 围绕犯罪嫌疑人出没的地方展
开围堵。

1时40分，苏强带领着巡逻队员巡逻
至一小学附近时， 发现一辆现代越野车
停放在路边，遂上前盘查。 就在此时，从
一小巷里出来一人， 该人声色慌张，快
速上了车， 这一举动引起巡逻民警的注
意。 正当该人欲开车驶离之时， 苏强带

领巡逻队员迎了上去。 借着光亮， 苏强
看到了该人身上的泥土。

“一定就是他。 ”苏强不动声色仔细
盘查着， 案发后嫌疑人的画像再次浮现
在民警苏强的脑海里。

为了不引起犯罪嫌疑人的猜测 ，苏
强以无证驾驶车辆为由带该人回所做进
一步的调查。

经审讯，此人名叫李某，是蔚县一个
体煤场老板。 查阅李某信息， 该人曾有
多次违法犯罪记录。

李某避重就轻， 对自己无证驾驶一
事和盘拖出， 但对于民警盘查其行踪一
事，躲躲闪闪。

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开始了。 有过
多次被审讯经验的李某， 不管民警如何
巧妙的周旋盘问， 要么一言不发， 要么
矢口否认。

“先以无证驾驶治安拘留，然后启动
DNA数据比对方案。 ”李奉楼局长指示
办案民警 。 民警立即联系刑侦技术中
队 ，调取案发现场DNA数据 ，抽取李某
血样，连夜赶往张家口市公安局比对。

比对结果一致。
在铁证面前， 李某最后的心理防线

最终被打破。 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李
某对自己自4月份以来先后入室强奸李
某、王某、任某的行为供认不讳。

9月27日，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蔚县人
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撞倒一老太太，六旬菜贩左某
认为老太太已死， 驾驶载着老太
太的三轮摩托车冲入长江 ， 出于
求生本能左某又爬上岸 ， 老太太
却至今杳无音讯 。 左某因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逮捕，经过一审，法院
认为左某故意杀人罪成立 ， 被判
无期徒刑。

近日， 因老太太尸体未能找
到，无法判定老太太是否为死后被
投江，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改故意杀人罪为交通肇事罪，左某
由无期徒刑改判为7年有期徒刑。

2009年8月28日凌晨， 武汉市
青山区和平大道与建设十一路交
会处，左某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撞
到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头部倒在车
子携带的铁锤上，鲜血直流，人事
不知。 左某急忙将老太太抱到车
上， 并拾起老太太掉在地上的手
机。

这一幕恰好被认识老太太的
肖某看到，便问左某想把老太太送
到哪里？ 左某回答，送到附近的医
院。肖某便从左某手中拿过老太太
的手机，给老太太家人打电话。 左
某载着老太太向红钢城方向急驶
而去。

清晨，老太太的家人找遍青山
区的大小医院， 没见老太太的身
影，随即报警。

2009年8月29日， 青山公安分
局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走访得知
肇事者为菜贩左某。 而28日以后，
左某再也没有出现在菜市场。随后
发现，左某夫妇和一对儿女不见踪
影。

2009年9月14日，江水退去，刑
侦民警在建设一路江边发现一辆
红色三轮摩托车， 经技术鉴定，正
是左某的肇事车辆。随后辗转多地
搜捕，当月25日，在一偏僻出租屋
内抓获左某。

据左某交代，载老太太去医院
的途中， 车子开到建设十路时，他
停车试探老太太的口鼻和胸口，发
现已无气息， 于是将车开到江边，
载着老太太冲入江中。求生的本能
使他从江中爬了出来，然后，他选
择了逃跑。

根据目击证人证言，在左某将
老太太抱到车上时，听到老太太发
出呻吟声。 2010年7月，武汉市检察
院结合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向武
汉市中级人民法提起公诉，认为左
某在交通肇事后，将受害人抛入江

中，致一人死亡，犯罪情节极其恶
劣，其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
责任。

当年11月，武汉中院作出一审
判决， 认定被告犯故意杀人罪，判
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下达后，被告左某以“我
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不构成故意
杀人罪”为由提出上诉。

2011年5月， 湖北省高院以原
审被告人左某犯故意杀人罪的部
分事实不清为由， 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市中院重审。

争议焦点是：老太太遗体始终
未能找到，无法做相关鉴定，老太
太是活着被抛入江中，还是死后投
入江中，人是否还活着？ 这些疑问
成为本案定罪量刑的关键。

经过再审，武汉中院作出最终
判决，左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
期徒刑7年。

法庭经过审理认为，公诉机关
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成立，但对于
左某的罪名定性不准确。法庭采纳
了被告的辩解及辩护人提出起诉
书指控左某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
足的辩护意见。

李某与付某结婚近20年，有一个女儿。婚后两
人共同打拼， 创造了数千万家产。 随着财富而来
的，却不尽是幸福。 李某发现，丈夫付某与他人有
了私生子。李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分割千
万家产的同时，还提出要付某支付精神抚慰金100
万元。 近日， 湖南常德武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
案。

对于李某的诉讼要求，付某表示同意离婚，但
对自己与他人同居生子一事予以否认， 也拒绝给
予李某精神赔偿。

法院认为，夫妻间应当互相忠实，禁止有配偶
者与他人同居，否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物质和精
神损害赔偿。 根据李某提交的户籍及民政部门出
具的证明， 双方离婚的直接原因系付某与他人同
居并生子，足以认定这一事实，付某对自己提出的
辩解难以自圆其说。 李某要求付某给予精神损害
赔偿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
规定 ，赔偿的数额应当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确
定：①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②侵害的手段 、 场合 、 行为方式等具体情
况 ；③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④侵权人的获
利情况 ；⑤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⑥受
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 在本案中，鉴于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 已经向女方有所补
偿， 故法院最终支持了李某 8万元的精神抚慰
金的诉讼请求。

每周一案

因证据不足“死不见尸”
罪名由故意杀人改为交通肇事

本期说法

3２０1３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一电话：83052636 E-mail:hbfzbfazk@126.com
责编：赵媛媛
微机：杨建敏 法案FFFFFFFFFFFFFFFFFFFFFFF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NNNNNNNNNNNNNNNNNNNNNNN

获赔八万抚慰金
华声

冯劲松 王继明 赵丽娜

发现富翁丈夫有私生子， 妻子欲离婚
并索赔百万精神抚慰金。 法院判决

色魔竟是煤站老板

因一时冲动，毁坏他人油锯，兴隆县人民检察
院于9月30日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将赵某向兴隆县
法院提起公诉， 兴隆县人民法院于10月15日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等待赵某的是法律的惩罚。

今年6月的一天， 赵某到自家地里干农活时，
发现自家地里的山楂树树枝折断， 怀疑是一旁砍
树的工人砍树时将自家的树枝砸断的， 便上前找
砍树工人理论， 砍树工人称树枝并不是他们砸断
的。 赵某认为是砍树工人在狡辩， 便上前把砍树
工人手里的油锯夺过来用力摔在地上， 看见旁边
还有两把油锯， 又把那两把油锯摔在地上， 将三
把油锯反复摔了十几下，后被人制止。 经鉴定，被
毁坏油锯维修成本为5020元。

检察官提醒 ： 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会与
周围的人发生一些争执 ， 但遇事应冷静对待 ，必
要时可以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 切勿因为一时冲动
而因小失大 ，触犯法律 。

文/图 李海明 高德明

为泄愤砸坏油锯

一男子故意毁财被起诉
郭习何 潘丽娜

假冒片警

色魔重现

紧急部署

机智审查

铁证如山

一起车祸引发奇案

一审被判无期，后发回重审

再审改判7年有期徒刑

律师说法

左某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

普
法
窗

最高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 规定 ，
赔偿数额应当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 ，
侵害手段 、场合 ，侵权行为后果 ，侵权
人承担能力等六个方面因素确定 。

武汉市法援中心律师解释 ，本案缺少
被害人尸体这一关键证据 ， 而现有证据
又无法推定被害人已经死亡 ， 如仅凭被
告人的口供就认定被害人死亡 ， 显然证
据不足 。

据被告人的供述 ， 即使被害人死亡 ，
由于没有尸检报告 ， 也无法确定被害人
系因车祸而亡 ，还是因溺水而亡 。 如因车
祸而亡 ，本案的定性就应该是交通肇事 ，
而不是故意杀人 。

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 在本案中 ，事情起
于交通事故 ，左某驾车撞倒了被害人 ，然
后将被害人搬上车送往医院抢救 。 根据
证人证言 ： “被害人头摔在地上 ， 流了很
多血 ，处昏迷状态 。 ”可以判断被害人当
时受伤很严重 。 而左在前往医院途中 ，发
现被害人死亡 ，才做出连人带车一起开入
江中的行为 。 就整个案发经过看 ，被告人
撞倒被害人这一行为 ，其主观上是过失而
非故意 ，不符合故意杀人的主观条件 。 故
意杀人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 ，而被告
人投江行为的对象是被害人的尸体 ，并不
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 。 因此 ，无论
从主观要件还是从客观要件看 ，被告人行
为均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 。

李玉皎

父母双亡，孩子由祖父母抚养

外祖父母要求探望外孙被驳回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彬

通讯员 赵贺东）10月 13日，高
碑店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团结
路中队民警经缜密侦查，打掉
一街头飞车抢夺妇女犯罪团
伙，犯罪嫌疑人陶某、张某、李
某被刑事拘留。

10月9日，该局民警在处理
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将犯罪
嫌疑人陶某抓获，在审讯过程
中， 陶某交代其同伙李某、张
某一起参与了一起故意伤害
他人的案件。 民警迅速出击将
李某、张某抓获归案。 在政策
感召下， 犯罪嫌疑人陶某交
代，2012年11月5日 21时许 ，伙
同张某骑一辆红色钱江 125摩
托车流窜至高碑店市文明路，
将妇女要某的手拎包抢走，包
内有现金 200余元 、 黑色酷派
智能手机一部。 犯罪嫌疑人李
某交代 ，2012年 11月 28日 14时
许，其伙同陶某骑一辆红色钱
江125摩托车流窜至高碑店市
幸福南路，将被害人刘某戴着
的一对千足金耳环抢走。 陶某
等三人对上述作案事实供认
不讳。

一
起
伤
害
案
牵
出
抢
夺
团
伙

●

●


